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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农业工委 

2025 年 5 月 

 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，秘书长，各位委员： 

根据《江门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》及《江门市人大常委

会 2025年度立法计划》的要求，为做好《江门市气象灾害防

御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）审议工作，市人

大常委会农工委提前介入，成立专题调研组，召开市有关部门

（单位）、人大代表、立法咨询专家座谈会，听取意见。前往

新会区、台山市、恩平市实地调研开发区、水库、堤围、码头、

货运港、渔港、学校、应急指挥中心、庇护站、雷暴监测点、

旅游景点等基层一线气象灾害防御重点部位和单位的情况。通

过县（市、区）人大常委会征集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及其有关

单位和基层的意见建议，学习借鉴了珠海市、河源市等地气象

灾害防御立法的经验做法。市人大常委会农工委结合立法论

证、立法调研和意见征集等情况对市政府送来的《条例（草案）》

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初审，现将审查意见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制定条例具有必要性 

（一）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

要指示、重要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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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灾工作。习

近平总书记对气象工作专门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加快科技创

新，做到监测精密、预报精准、服务精细，推动气象事业高质

量发展，提高气象服务保障能力，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

线作用。近年来，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，

2020年 3月，市政府出台了《江门市气象灾害防御规定》（以

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《规定》实施以来，在我市气象灾害防御，

避免、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

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《规定》仍存在部门职责定位与

协调机制不够明确，执法与法律责任不够清晰，气象灾害防御

宣传力度不足，信息化建设有待完善，气象服务保障能力有待

进一步提高等问题。2022 年 5 月，国务院发布《气象高质量

发展纲要（2022—2035年）》明确要加强法治建设，推动完善

气象法律法规体系；同年，《广东省加快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

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〔2022〕121 号）对气象工作提出了新任

务。开展江门市气象灾害防御立法正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、重要批示精神，落实国务院、广东省

的部署要求，提高我市气象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能力的重要举

措，是践行立法依靠人民、为了人民、保护人民和造福人民的

具体体现，是我市以立法促发展、保善治的必然要求。 

（二）制定条例是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和平安江门建设的

现实需要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9%BF%E4%B8%9C%E7%9C%81/13247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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湾区重要节点城市，是广东重要工业基地，

传统产业、先进装备制造业与海洋牧场、低空飞行等新业态齐

驱并进，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。但是，我市地属亚

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，台风灾害突出，暴雨频发，强对流天

气多发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，

我市气象灾害风险复杂多变，气象灾害呈现出频发、重发、突

发的趋势，给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课题，给人民群

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、生产生活和城市正常运行带来了许多新挑

战。为更好地应对气象灾害，提高我市气象服务保障水平和应

急处置能力，深入实施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，促

进我市高质量发展和平安江门建设，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

我市气象服务保障机制，进一步健全我市气象灾害防御体系，

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，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

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二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总体上合法可行 

市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一立法认真起草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充

分研究论证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属于城乡建设与管理范畴，符合

地方立法权限规定，并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《气象灾

害防御条例》《自然灾害救助条例》《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

例》《广东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为依

据，参考借鉴了《厦门经济特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等外地

经验做法，是立足我市实际对上位法的具体细化，与有关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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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不抵触。同时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结合了我市近年来在应对

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上的经验和教训，吸纳了人民群众的意见建

议，以适应新时代发展和防御气象灾害要求，突出以人为本的

基本原则，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职责，增强气

象服务保障能力建设，提升气象灾害防御的科学性，强化社会

各方参与，保障江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总

体上合法可行。 

三、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建议 

在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审查调研中，部分单位负责同志

和基层干部、人大代表、立法咨询专家认为《条例（草案）》

内容过于宽泛，所列气象灾害基本上包括了广东省内所有的气

象灾害种类，没有突出江门市本地的气象灾害特征，未能体现

“小切口”立法聚焦具体问题的要求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江门地

方特色和创新性不足。市人大常委会农工委认为，对上述意见

应当作进一步的研究，并根据地方立法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提出以下建议： 

（一）进一步体现江门地方的立法特色 

一是聚焦我市气象灾害的特征和主要灾害种类。我市濒临

南海，地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，台风影响频繁，平均每

年受 4.8个台风影响，最多年份达 7个，台风灾害突出。如 2008

年的台风“黑格比”、2009年的“巨爵”、2012年的“韦森特”、

2017年的“天鸽”、2018年的“山竹”、2024年的“摩羯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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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对我市造成严重影响。我市还地处全省三大暴雨中心之首，

恩平市大田镇、那吉镇，台山市深井镇、端芬镇、赤溪镇和新

会区崖门镇六大“雨窝”，暴雨频发。有历史记录以来，录得

的全市最大年降雨量 3751㎜，最大 12小时降雨量 732.4㎜，

最大 1小时降雨量 165㎜。我市地处珠三角水网地带，水库多，

全市共有水库 535宗，其中大中型水库 34宗。台风、暴雨、

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强降水、雷雨大风、山洪、水涝、地质灾害

等突出，建议从我市气象灾害特征和主要灾害种类切入，开展

“小切口”立法。 

二是聚焦我市气象灾害宣传预警工作中的难点。我市不仅

是农业大市，还是海洋大市，海域面积 4880多平方公里，海

上养殖面积大，海洋牧场等新业态发展迅速。据统计到今年 5

月初，全市共有涉渔船舶 7354艘，其中海洋渔船 1971艘、内

陆渔船 808 艘、涉渔乡镇自用船 4454 艘，港澳流动渔船 121

艘。去年，在江门辖区进出港的商船达 32.2 万艘次，防台风

期间在江门辖区避风的商船约 1300艘。各类商船、涉渔船舶

多，部分远洋作业的渔船不在本行政区域内，防灾意识和防御

能力都较为薄弱，很容易成为气象灾害宣传预警的盲区，急需

对这些领域、行业提供更加精准和精细的气象服务保障。 

三是聚焦我市气象灾害防御体系中的痛点堵点。在立法过

程中，要聚焦我市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，打通其

中的痛点堵点，形成市、县、镇、村四级联防联动的气象灾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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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御特色。为此，建议认真总结吸纳台山市应急指挥中心“30

合 1”的经验做法，坚持以防为主，强化气象部门预警能力建

设，提高气象预报精准度；进一步厘清职能部门职责，压实部

门责任；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共享平台，强化部门联防联动；

加强市、县两级职能部门的应急救援专业能力和应急队伍建设

以及经费保障，提高镇街、村居的反应能力和执行水平，进一

步建立健全我市气象灾害防御体系，做到精准预报、科学防御，

分区预报、分区防御，真正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。 

（二）进一步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。践行生命至上、

人民至上，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立法，把群众

最关心的事融入其中。为确保应急处置措施的顺利实施，建议

在法律责任部分增加“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村居、社会

组织采取的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措施，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积极

配合实施，不得妨碍气象灾害防御救援活动”，以及“抗灾救

灾期间，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维护社会秩序，惩处偷盗、

捏造传播虚假信息、哄抢救灾物资、哄抬物价等破坏抗灾救灾

工作、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”等条款。 

（三）进一步体现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。推进气象灾害防

御立法是我市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

要一环，在立法过程中要体现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网

格化管理等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在防灾救灾中的重要作用，对

社会救援力量的调配管理要加以体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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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有关条款的修改建议 

（一）在第七条中建议增加“针对特色农业产业（如水产

养殖、热带水果等）开展专项气象服务试点，建立灾害预警与

保险理赔联动机制”的内容。 

（二）在第十五条中，为避免因论证争议导致项目无限期

的延误，建议增加“对气候可行性论证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向市

级气象主管机构申请复核，复核结论为最终依据”的规定。 

（三）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四条中部分条款内容缺乏具体

实施路径，可操作性不强，建议进一步细化。 

（四）在第二十六条中，建议明确气象数据共享的技术标

准与责任主体，增加“各部门共享的气象灾害信息需符合统一

的数据格式和接口标准，并由市级气象主管机构牵头建立跨部

门数据共享平台”的内容。 

（五）在第二十九条中建议增加“利用新媒体平台（如社

交媒体、短视频平台等）实时推送预警信息，并对特殊群体（如

老年人、残障人士等）开发无障碍信息接收渠道”的规定，以

进一步强化预警信息传播的多元化与精准性。 

（六）《条例（草案）》部分条文的文字表述不够精练，一

些条文的文字表述不符合法言法语要求，逻辑结构未尽合理，

还需进一步梳理。 

以上意见，请予审议。 


